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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设计系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组（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小组）名单公示 

    根据《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和《安徽新闻出版职业

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精神：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认定工作必须制定严格工作制度、规范工作程序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   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行三级管理负责制： 

    一、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院党委书记任组长，学生处、财务

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系负责学生工作的同志组成，领导学院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的认定工作。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处，具体负责组织和

管理全院的认定工作。 

    二、各系成立以系党总支书记为组长，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等成员参加的认定

工作组（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小组），负责本系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、建档工作。 

    三、以年级（或专业）为单位，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，班主任、学生代

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，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。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，

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（或专业）人数合理配置，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一般不少

于年级（或专业）总人数的 10%。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，其成员名单应在本系

内公示。 

    现将艺术设计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组（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小组）名单公

布。 

    公示时间为 9 月 8 日至 9 月 12 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在 9 月 12 日前到艺术设

计系反映，电话：0551-63812305，特此公示（具体见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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